
金門縣榮服處 111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
建議事項彙復表

項次 建議事項
主（協）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一

榮民吳則雄：
金門增設榮民之家議
題每年座談會皆有提
出，輔導會僅以臺灣
榮家尚有空床，因此
不在金門興建榮家，
個人有3 個方向建議輔
導會作為是否在金門
地區興建榮家施政參
考：
一 、 金 門 地 區 榮 民

(眷)人數與在地
區總人口比例約1
成，相較臺灣各
縣市榮民(眷)與
常住人數比例算
是較高的，同時
有入住需求的榮
民(眷)比例也較
高，應與臺灣目
前設有榮家各縣
市做比較，檢討
佔床率較低縣市
的榮家，實施合
併，並將員額調
整到金門地區成
立榮家，這樣的
方向才是對公眾
最大利益考量。

二、許多曾在金門服
役的榮民其實都
想到金門居住旅
行，如果設置榮

就養養護處

囿於政府資源有限，目前無
法於國內 22 縣市均普設榮
家，爰榮民申請入住本會所
屬榮家均無戶籍或居住地限
制。金門地區現階段雖未設
置榮家，惟當地榮民倘有入
住機構需求，本會金門縣榮
民服務處均將主動協助轉介
安置當地長照機構或依其意
願優先安置尚有餘裕床位之
榮家，期以發揮既有資源最
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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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讓這些榮民可
以來金門榮家入
住，不但可以活
絡 地 區 經 濟 發
展，未來也不會
發生佔床率低的
問題。

三、重新建請輔導會
好好針對這個長
年以來金門地區
榮民(眷)期望實
施檢討，而非僅
以佔床率數據上
或意識形態來評
估，而是結合地
區民意來通盤檢
討，政府近來一
直強調轉型正義
不是228  事件受
害家屬才需要補
償，真正經歷過
823  砲戰的這些
受害者，希望政
府也可以好好關
切，成立金門榮
家照顧他們的晚
年生活。

二

榮民吳則雄：
延續轉型正義，請相
關部門檢討退伍軍人
退俸比例調整，調整
2%我實際每月才多領
到376 元，比起現在
物價上漲率3%-5%根
本達不到平衡，建議
把退休俸調整比率與
物價上漲一致，這樣

退除給付處

一、本會負責退除役官兵預
算編列及退休給付發
放，均依服役條例等規
定辦理。

二、本會將適時於行政院召
開之專案會議，建議退
休俸調整比率與物價上
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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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符合公平正義。

三

榮民吳則雄：
有關輔具申請建議鑲
牙補助可以增加預算
並開放給一般榮民申
請，外島許多自衛隊
民年事已高，有這方
面的需求，以前經歷
戰爭(從事軍事勤務)
導致他們牙口不好，
建議依外島(偏鄉)等
條件考量做為申請加
分基準，讓他們可以
滿足需求。

就醫保健處

一、囿於年度預算有限，本
會現行補助公費就養榮
民鑲牙每4年全口鑲牙上
限4萬元，每2年非全口
上限1萬5千元。

二、各級榮院亦提供非就養
身分之榮民，即投保健
保第6類第1目之無職業
榮 民 ( 含 遺 眷 家 戶 代
表)，其經醫師診斷後，
使用本會核定之牙材，
可享8折優惠。

三、金門縣政府亦提供65歲
以上長者鑲牙補助，相
關補助條件可逕洽所在
地之鄉(鎮)公所或社會
局(衛生局)協助。

四

榮民洪明華：
建議未就養自衛隊榮
民三節慰問金，每個
節日調整發放金額為
新臺幣5,000元。

服務照顧處

一、政府為感念八二三戰役
義務役參戰官兵在臺海
保衛戰役捍衛臺海地區
安全之貢獻，基於「崇
功報勳」理念，爰對未
就養之八二三戰役義務
役退除役官兵發放三節
慰問金，以資肯定。

二、鑒於國家財政及福利資
源有限，慰問金加發須
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
狀況，將福利資源有效
利用與妥善分配，宜俟
預算餘裕時，再行擴大
照顧範圍，尚請諒察。

五

榮民翁明堆：
金門醫院經營權是否
可以由榮民總醫院管
理經營，在三方共管

就醫保健處

一、查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下稱金門醫院)、臺北
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
總)與金門縣政府雖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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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造成榮民許多福
利無法享用，譬如我
們以無職榮民身分在
臺北榮總住院，住健
保雙人房不用多收取
費用，但到金門醫院
就要收費每一日收980
元自付差額，是否可
以將榮總基金補助金
門醫院無職榮民住院
費用，不然包含臺北
榮總在內三方共管下
並沒有對金門地區榮
民有任何優惠。

三方合作契約書，共同
經營衛生福利部金門醫
院，惟依契約書第四條
第五款，臺北榮總應參
與該院經營與未來發展
規劃，重大事項及原則
仍由衛福部視國家政
策，3方共同協商後所訂
定，金門醫院及臺北榮
總配合辦理。又依契約
書第四條第六款，契約
所需經費由金門縣政府
醫療照護發展基金項下
支應。綜上，該榮民所
請，非屬本會及臺北榮
總之權責所能決定。

二、本會補助無職業榮民及
遺眷家戶代表2人病房費
差額，僅限榮總係因榮
總病房需求量大較為壅
塞，為使病情較嚴重之
榮民得以入住榮總病
房，以獲得完善之醫療
服務；金門醫院非本會
榮民總醫院，爰無病房
費差額補助。

六

榮民翁明堆：
數位榮福卡上面沒有
顯示金門地區消費商
家優惠訊息，建議可
以直接顯示在地商家
購物消費優惠資訊。

就養養護處

數位榮福卡平台-榮福專區連
結本會全球資訊網，各單位
皆會隨時更新各項資訊；另
平台商家（品）部分，將促
請承商持續開發各縣市在地
優良商家，提供優惠商品服
務。

七

榮民陳金福：
浴室扶手等無障礙環
境改善項目，建議可
以納入輔導會輔具補
助 項 目 ， 雖 然 社 會

就醫保健處

本會提供榮民所需輪椅等 79
項實物補助，無浴室扶手相
關無障礙輔具；考量扶手等
輔助輔具與環境工程修繕有
關，建議由各縣市政府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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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照中心都有補
助，但前面必須經過
評估等階段，建議輔
導會將這些部分納入
我們原有的輔具申請
裡，方便年長有需求
榮民可以提出申請。

評估後，補助長照失能者或
身障者所需輔具較為完善，
相關補助條件請撥打 1966
專線或洽詢各縣市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

八

榮民王紅應：
因故無法赴台就醫榮
民在金門住院產生自
費費用，到榮服處僅
能 申 請 少 許 醫 療 補
助，無法享有榮總醫
療基金對無職榮民住
院補助，建議三方共
管單位之一的臺北榮
總應該要把基金預算
分配來金門，不要讓
金門的榮民成為醫療
孤兒，享受不到應有
的權益。

就醫保健處

查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下稱
金門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
(下稱臺北榮總)與金門縣政
府雖訂有三方合作契約書，
共同經營衛生福利部金門醫
院，惟依契約書第四條第五
款，臺北榮總應參與該院經
營與未來發展規劃，重大事
項及原則仍由衛福部視國家
政策，3 方共同協商後所訂
定，金門醫院及臺北榮總配
合辦理。又依契約書第四條
第六款，契約所需經費由金
門縣政府醫療照護發展基金
項下支應。綜上，該榮民所
請，非屬本會及臺北榮總之
權責所能決定。 

九

榮民翁明振：
榮民遺眷三節慰問相
關條文在83年就已經
通過，但金門地區自
衛隊榮民遺眷到94年
才開始慰問，建議能
就中間產生落差的10
年，給予一些補償，
至於是何種方式請輔
導 會 與 執 政 當 局 協
商 ， 協 助 制 訂 與 研
議，期能落實真正的
正義。

服務照顧處

一、金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員
八二三戰役及其他關係
國家安全重要戰役參戰
核認作業規定係國防部
於89年11月訂定，並向
金門、連江縣政府申請
查證相關事宜後，由國
防部核認自衛隊榮民之
相關資格後，本會配合
執行榮民及其遺眷之服
務照顧，並無慰問落差
之情事。

二、遺眷三節慰問係依預算

第 5 頁，共 6 頁



及弱勢程度，並經各榮
服處評估後發放，無補
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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